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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6       公路公路公路公路

PWSC(2001-02)97 519TH 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        北大嶼北大嶼北大嶼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山至元朗公路山至元朗公路山至元朗公路

委員察悉，交通事務委員會曾先後於 2001年 10
月 26日、2001年 11月 8日、2001年 11月 23日、2001年 12月
17日、2002年 1月 11日、2002年 1月 17日及 2002年 1月 23日
的會議上討論 “十號幹線  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下
稱 “十號幹線 ”)工程計劃。

2. 劉江華議員表示，有鑒於交通事務委員會的討

論及各方提出的觀點，他認為並無迫切需要興建十號幹

線。他建議應等待香港未來的物流發展及中港兩地其他

方面的經濟發展較明朗化後，才進行此項工程計劃，因

為這些發展對進行此項工程計劃的需要及時間有莫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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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健儀議員贊同劉江華議員的意見，認為現階

段並無迫切需要進行此項工程計劃。她強調，政府當局

亦已確認，在 2010/11年前，屯門公路和三號幹線加起
來，將有足夠容車量應付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帶

來的額外交通量。她指出，擬建的十號幹線會否如政府

當局所言，能有效應付跨界活動及新界西北部和大嶼山

的人口增長及發展所引致的未來交通需求，仍屬疑問。

她亦特別提到，在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各次討論中，委員

極之關注十號幹線能否與香港未來的物流發展互為配

合，相輔相成。作為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她曾就此事

於 2002年 1月 26日去信擔任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主席的
財政司司長，要求他證實，既然政府致力促進本港物流

業的發展，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曾否討論十號幹線工程

計劃，以及有否就該項工程計劃達成共識。財政司司長

辦公室已於 2002年 1月 29日作出回覆，表示香港物流發展
局轄下的物流基建專項小組會進一步研究短期及長期而

言，有否需要闢建運輸基礎設施，以支援物流業的發展。

劉議員表示，即使政府內部，尚且對十號幹線能否切合

物流發展的需要未有定論，倘若委員在現階段批准 1億
3,370萬元的巨額撥款，用以進行十號幹線北段的詳細設
計，實非審慎的做法。她表示，自由黨議員不會支持現

時的建議。

4. 運輸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向物
流基建專項小組解釋，當局在規劃十號幹線時主要曾考

慮幾方面的因素，即大嶼山的計劃發展 (包括香港迪士尼
樂園 )、邊境往市區方向所增加的交通量，以及是否需要
紓緩青嶼幹線的交通及提供第二條通往機場的重要連接

路，而並非只考慮物流發展。在此時進行十號幹線北段

的詳細設計，不會對香港的物流發展帶來任何負面影

響。日後當新貨櫃碼頭的選址及香港未來的物流發展得

出決定後，當局會在十號幹線的詳細設計階段予以考

慮，屆時亦會一併考慮有否需要建造其他專用的道路基

礎設施。運輸局副局長 (1)強調，及早展開及完成十號幹
線北段的詳細設計，將能為施工時間表提供靈活性；為

達到部分區議會及部分立法會議員的要求，建造工程最

早可於 2007/08年竣工。運輸局副局長 (1)向委員保證，在
此項工程計劃刊憲後，便會進一步諮詢公眾。日後關於

此項工程計劃的建造工程的建議，亦須提交工務小組委

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審批。

5. 陳偉業議員記得，當局早於十多年前已提出需

要築建十號幹線。一直以來，爭議的焦點均集中在定線

及其他相關的規劃問題。直至近月當受影響的公司提出

反對意見後，一些議員才對是否需要築建十號幹線有所

懷疑。陳議員表示，民主黨議員認為深港西部通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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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結合成一個主要道路網，以應付因

新界西北部和大嶼山的發展而日漸增加的交通量，以及

日趨頻繁的跨界活動。倘若只實施深港西部通道及后海

灣幹線工程計劃而放棄十號幹線工程計劃，在深港西部

通道及后海灣幹線落成啟用後，新界西北部居民將會面

對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因此，民主黨議員強烈認為深

港西部通道、后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必需同步完成。陳

議員察悉，深港西部通道及后海灣幹線預計於 2005年落
成，而十號幹線北段最早將於 2007/08年落成，他詢問政
府當局會否設法進一步提前十號幹線的完工日期，以及

有何措施預防新界西北部在深港西部通道／后海灣幹線

與十號幹線的完工日期相隔的該段時間出現交通擠塞問

題。

6. 運輸局副局長 (1)表示，根據最新的交通預測，
政府當局認為，在 2010/11年前，在深港西部通道及后海
灣幹線初期運作的數年間，屯門及元朗不會出現嚴重的

交通擠塞。若能及早為十號幹線北段進行規劃，當局便

會有更多時間參考公眾意見及最新發展，從而改良此項

工程計劃的設計，十號幹線南段的情況便是如此。他並

重申，若是項建議能及早獲得批准，將會為此項工程計

劃的施工時間表提供更大靈活性。運輸署總工程師／主

要公路發展補充，根據最新的交通預測，到 2006年 (當深
港西部通道如期在 2005年啟用後 )，屯門公路 (深井段 )在
早上繁忙時間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為 1.19，情況仍然可
以接受。但在沒有築建十號幹線的情況下，到 2011年，
同一路段的有關比率將會升至 1.31。因此，2011年的交通
擠塞情況將會非常嚴重。

7. 鄧兆棠議員支持十號幹線工程計劃，因為他認

為有需要築建這條幹線，以應付新界西北部及大嶼山日

益增加的交通量，以及日趨頻繁的跨界活動。據他瞭解，

元朗、屯門、大埔及新界北的大多數居民均支持此項工

程計劃。他特別指出，元朗居民一直忍受 三號幹線大

欖隧道不合理的過高收費。十號幹線可為居民提供通往

市區的另一條路線。鄧議員進一步表示，既然十號幹線

南段的詳細設計已於 1999年 12月獲准撥款，若十號幹線
北段的詳細設計不獲撥款，南段的工作便會白費。他贊

成應 手進行十號幹線的詳細設計，而施工時間表則可

再加考慮。

8. 劉健儀議員表示，是否需要及何時築建十號幹

線的問題在過去數月備受爭議，原因是委員不相信建造

十號幹線這另一條收費道路是能夠應付未來交通需求且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她完全理解屯門及元朗居民的關

注，但她對十號幹線的成本效益實在極有保留，皆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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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收費道路的三號幹線尚有大量的剩餘容車量，而且

三號幹線一直未能有效疏導屯門公路及元朗公路的交

通。劉議員告知委員，交通事務委員會會進一步研究

十號幹線工程計劃所引起的問題。該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2年 2月 22日會議上討論有關闢建隧道及其運作的
政策，而在稍後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亦會討論盡量

增加三號幹線使用率的措施。她認為首先必須仔細討

論這些問題，然後才決定應否及如何進行十號幹線工

程計劃。

9. 運輸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根據有關的交
通數據，三號幹線的使用率多年來持續增加，顯示三

號幹線已能發揮疏導交通的功能。然而，在 2011年以
後，三號幹線和屯門公路加起來將不能應付日益增加

的交通需求。故此，顯然有需要築建十號幹線，以應

付未來的交通需求。政府當局認為，十號幹線的設計

工作與詳細研究劉議員提及的相關問題兩者之間並無

衝突。

10.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 6位委員贊成此項建
議， 4位委員反對，沒有委員投棄權票。

贊成的委員：
李華明議員

單仲偕議員

鄭家富議員

鄧兆棠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成智議員

(6位議員 )

反對的委員：
丁午壽議員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

葉國謙議員

(4位委員 )

11. 此項目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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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    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1-02)95 29EC 黃大仙蒲崗村道的黃大仙蒲崗村道的黃大仙蒲崗村道的黃大仙蒲崗村道的 1所所所所
私立獨立學校私立獨立學校私立獨立學校私立獨立學校

1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4       渠務渠務渠務渠務

PWSC(2001-02)98 111CD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葵涌及青衣雨水、葵涌及青衣雨水、葵涌及青衣雨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    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道道道

13. 委員察悉，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1月 4日會議上討論此項工程計劃。

14. 陳偉業議員表示，民主黨議員原則上支持此項

工程計 劃及 下述項目 PWSC(2001-02)99及 PWSC(2001-
02)100所涵蓋的各項工程計劃，並讚賞政府當局在 2001
年 4月 4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撤回原先提交的荃灣
雨水排放隧道建議後，曾就擬議的防洪雨水排放隧道計

劃廣泛諮詢專業團體及學者。陳議員進一步表示，民主

黨議員一直非常關注截流方法 (即建造雨水排放隧道，堵
截山腰的地面徑流，再引入大海排放 )的技術可行性和成
本效益。然而，若無其他更佳方法可在大廈林立的市區

進行防洪工作，民主黨議員將會接受，截流方法較在市

區道路擴闊雨水渠及箱形暗渠的傳統方法為佳。陳議員

並促請政府當局為新發展地區作出更佳的事前規劃，以

免日後需要為防洪工作採取補救措施。

15. 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向來是根據現行

標準規劃新市鎮的雨水排放系統，同時充分顧及日後的

發展對地面徑流造成的影響，將來進行上述規劃時亦會

如是。渠務署曾檢討市區舊區現有的防洪系統，並曾研

究如何更新該等系統，使之符合現行的標準。就所述地

區而言，政府當局認為，截流方法較在市區道路擴闊雨

水渠及箱形暗渠的傳統方法為佳，採用傳統方法會阻塞

交通，影響市區環境，社會將須為此付出龐大代價。

16.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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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SC(2001-02)99 103CD 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

改善計劃改善計劃改善計劃改善計劃        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

雨水排放隧道雨水排放隧道雨水排放隧道雨水排放隧道

104CD 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

改善計劃改善計劃改善計劃改善計劃        下游集下游集下游集下游集

水區改善工程水區改善工程水區改善工程水區改善工程

17. 委員察悉，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1月 4日會議上討論此項工程計劃。

18.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1-02)100 108CD 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

善計劃善計劃善計劃善計劃        荔枝角雨荔枝角雨荔枝角雨荔枝角雨

水轉運計劃水轉運計劃水轉運計劃水轉運計劃

19. 委員察悉，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1月 4日會議上討論此項工程計劃。

20.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21. 會議於上午 9時零 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3月 6日


